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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9〕71号 

 

 

校内有关单位： 

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

2019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北京交通大学 

2019年 12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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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规范管理，全面掌握实验室安全

风险，促进实验室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、地方相关法律法规

及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实验室是指校内各学院和学校直属教学

科研单位下设的教学、科研实验室实体（统称实验室）,包括现有

实验室、新建实验室、改扩建实验室。现有实验室是指已在学校

实验室业务主管部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登记备案的实验室；新

建实验室是指未在学校实验室业务主管部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

登记备案、拟筹建的实验室；改扩建实验室是指已在学校实验室

业务主管部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登记备案，需对实验条件进行

改善的实验室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中安全风险评估适用于校内各实体实验室

在实验过程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、化学及过程工艺、微生物、放

射源、高温设备、高压设备、高速旋转设备、供电系统、消防系

统等安全风险，不包括建筑结构的安全风险。 

第四条 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内容为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、

标准规范及规章制度要求，针对实验室的每个房间，识别安全风



 

— 3 — 

险，明确风险等级，提出评估建议。 

第五条 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指导实验

室安全风险评估工作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 

第六条  实验室安全管理处负责制定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

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二章  现有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 

第七条  现有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实行学校、学院两级评估

制。根据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》确定的

涉危类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由学校组织实施，电子类及其他类实

验室的安全风险评估由所在学院组织实施。 

第八条  学校组织的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，由实验室安全管

理处牵头，实验室业务主管部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配合共同组

织实施，并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评估工作，评估工作完成后，实验

室安全管理处将评估结果通报学院。 

第九条  实验室安全评估机构应具备组织实施风险评估工

作的资质和条件，能够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，并对评估结果负有

法律责任，对评估中的有关过程和情况严格保密。 

第十条  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学院级别的实验室安全风险评

估，指导、组织做好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准备，审核评估申请材

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指导实验室实施整改。 

第十一条  学院组织的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，应将评估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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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评估结果、评估意见、整改情况等以书面形式报送实验室安

全管理处、业务主管部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 现有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应每三年组织一次。需

学校组织安全风险评估的，学院负责向实验室安全管理处提出安

全风险评估申请及提交相关材料。 

第十三条  实验室需如实填写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相关材

料，配合学校和学院开展风险评估的各项工作，实施整改。 

第十四条  对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中评为风险可控的实验

室，可开展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工作；风险评估为风险不可控的实

验室，须根据评估意见进行整改。对整改完成并通过评估验收的

实验室，可开展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工作；对整改完成未通过评估

验收的，学校将停止其实验室的教学实验工作或科研实验工作，

直至整改完成通过评估验收。 

第三章  新建、改扩建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 

第十五条  对新建、改扩建的实验室，由实验室业务主管部

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和实验室安全管理处共同审批、验收。实

验室业务主管部门（科技处、教务处）负责审核实验室用房、经

费、人员等事项落实情况；实验室安全管理处负责牵头组织实验

室安全风险评估。 

第十六条  学院负责向实验室安全管理处提交新建、改扩建

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申请，如实填报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申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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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根据新建、改扩建实验室拟开展实验项目情况，组织开展相

应的安全风险评估。 

新建、改扩建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材料须会同建设项目立

项、规划、设计、施工等材料一同进行备案。 

第十七条  对新建或改扩建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中评为风

险可控的实验室，可立项建设。风险评估为风险不可控的实验室，

须根据评估意见进行整改。对整改完成并通过评估的新建或改扩

建实验室，可立项建设。整改完成未通过评估的，学校不予支持

实验室的新建或改扩建。 

第四章  其  他 

第十八条 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结果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处

留存，相关材料由学院进行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 对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进行风险评估而未

进行评估的，对实验室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员视情节给予通报批

评，停止实验室实验工作。对于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、故意隐瞒

的，列入学术道德/学术诚信问题的人员名单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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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9年12月19日印发 


